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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师函〔2026〕8 号

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6年教师资格
制度实施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教育局，各高等学校，省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

为深入贯彻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

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有关部署，培养造就新时代高水平教师

队伍，根据《教师法》《教师资格条例》《〈教师资格条例〉实施

办法》等精神，按照《教育部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关于做好

2026年教师资格制度实施工作的通知》（教资字〔2026〕2号）

要求，现就做好我省 2026年教师资格制度实施工作通知如下。

一、积极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落地落实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统一安排，

2026年教师资格认定纳入重点事项清单。开展“教师资格认定一

件事”工作是转变政府职能、深入推进政务服务提质增效的重要

举措，我省将利用政务平台进行功能拓展和系统改造。各地各校

要充分认识教师资格认定“一件事”在方便群众办事、把好教师入

口关、吸引优秀人才加入教师队伍中的重要作用，切实增强工作

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加强政策解读和宣传引导，深化教师资格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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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服务模式创新，改进办事流程，推进“一网通办”，提升人民群

众办事满意度。

二、明确教师资格认定和定期注册时序进度

1. 2026年我省中小学教师资格认定分三次开展。第一次网

上报名时间为 4月 20日至 4月 28日（所有网上操作结束时间均

为结束日当天 17时，下同），6月 30日前完成证书发放；第二

次网上报名时间为 6月 10日至 18日，7月 15日前完成证书发

放；第三次网上报名时间为 10月 19日至 10月 27日，11月底

前完成证书发放。

2. 2026年我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分两次开展。上半年

网报时间为 4月 20日至 4月 28日，各校集中报送材料时间为 5

月底；下半年网报时间为 9月 14日至 9月 23日，各校集中报送

材料时间为 10月底。

3. 2026年我省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网上申报时间为 9

月 16日至 10月 10日。11月 6日前，申请人所在学校完成材料

确认后，将相关材料报教育主管部门。11月 20日前，各县（市、

区）教育局完成初审结论并公示 7天，无异议后报设区市教育局

进行复核。12月 4日前，各设区市教育局通过教师资格管理信

息系统提交复核结果。省教育厅将于 12月 18日前完成终审，各

地根据终审结论于 12月底前完成注册结论标注。

4. 根据教育部教育类研究生和公费师范生免试认定中小学

教师资格改革实施方案，各改革高校要按照免试认定工作要求，

于今年教师资格认定工作启动前完成教育教学能力考核。今年上

半年毕业人员的《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证书》信息于 4月 2日至



—3—

4月 12日期间在信息系统中进行报送，下半年毕业人员信息于 9

月 15日至 9月 30日期间进行报送。相关人员信息经审核后方可

进行网上报名。

三、严格教师资格认定和定期注册条件审查

1. 各认定机构要严格落实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加强

对申请人学历、普通话水平和其他各项条件的审核把关，注意申

请人提交的纸质材料或者上传的全程网办材料与教师资格管理

信息系统中的报名信息一致。我省高校教师资格的认定范围仍与

2025年保持一致。

2. 我省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对象为公办普通中小学

（含幼儿园、中等职业学校，下同）在编在岗教师和备案制教师，

以及各设区市教育局确定的民办中小学校在职在岗教师，并同时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者：（1）至 2026年底距上次定期注册合格满

5年；（2）试用期满且考核合格；（3）上一次注册结论为“暂缓

注册”，现已达到注册合格条件。此前曾参加过注册，目前由于

任教学校或岗位调整，现不属于注册范围的，不需进行注册，其

教师资格证书仍然有效。

3. 各免试认定改革高校要严格对照专业目录，对免试认定

人员的身份进行审核，不得随意扩大免试认定人员范围。要认真

核实《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证书》获得者信息，避免出现漏报或

者错报。教师资格认定开始后，各校要提醒免试认定人员及时在

系统中核验本人的《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证书》，并在申请认定

时准确选择考试形式。根据要求，如发生信息漏报或者错报的，

只可在 6月 10日至 15日期间统一补报或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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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各地要严格落实《关于建立教职员工准入查询性侵违法

犯罪信息制度的意见》《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等相关要求，

运用好教师资格申请人员无违法犯罪记录核查结果，依法依规做

出认定和定期注册结论。

5. 认定机构要严格审核应届毕业生的学历获得情况，确保

其获得合格学历后方可完成认定并制发教师资格证书。对未能如

期毕业的应届毕业生，或因其他条件不符未能认定教师资格的申

请人，要在当次认定工作结束后及时在信息系统中取消认定通过

结论，对已结转为历史数据的证书进行数据删除。严禁未经核实

向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应届毕业生及其他不符合认定条件人员发

放教师资格证书。应届毕业生所在学校要向认定机构及时报送学

生毕业情况，提醒应届毕业生及时补充学历信息，否则不能在系

统中查询验证教师资格证书。

6. 各级机构要根据《教师法》《教师资格条例》《〈教师资格

条例〉实施办法》和《关于落实从业禁止制度的意见》（法发〔2022〕

32号）的相关规定，严格遵照《行政处罚法》规定，规范工作

流程，依法依规开展教师资格丧失或撤销工作，做到事实清楚、

程序合法、裁量准确、处置及时。要及时将处罚结果录入教师资

格管理信息系统限制库，确保信息填报准确、材料上传完整。请

各设区市于每季度末将本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做出的教师资格

处罚情况汇总报省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

四、不断提升教师资格制度实施工作成效

1. 各地各校要高度重视教师资格制度实施工作，进一步健

全组织机构，加强工作领导，将工作经费纳入年度经费预算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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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要妥善制定并提前公布工作方案，确保通知公告内容准确、

规范。要根据我省统一时序进度，按时开展各环节工作，在规定

时间内完成教师资格证书发放。对未及时领取的证书，认定机构

要核实情况后及时联系申请人领取。

2. 要进一步优化各项工作流程，尽可能减少申请人办事环

节、纸质材料提交数量和跑腿次数，缩短审核发证时间。各机构

要在信息系统中及时维护基础信息、更新联系方式，各地各校要

积极开展工作政策宣传，认真开展咨询服务，确保工作期间咨询

电话有接听、咨询邮件有回复，及时回复申请人疑问，增强服务

意识，不断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教育部官网政务服务平台将上

线“好差评”评价功能，各地要配合完善“好差评”管理机制，持续

优化各环节工作规范，严控办理时效，切实提升服务质量。

3. 2026年我省教师资格定期注册人数多、情况复杂、任务

繁重。各地要在往年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前做好注册范围人员

的情况摸排，规范工作流程，加强定期注册结果应用，促进教师

专业化水平提升。

4. 各地各校要加强教师资格工作人员队伍建设，定期组织

开展业务学习，加强内部规范，提高工作人员的政策水平、法制

观念、服务意识和安全责任意识。工作人员出现岗位调整的，要

做好业务交接，确保工作顺利衔接。

5. 要严肃工作纪律，强化网络安全和数据防范意识，不得

向公众透露机构登录信息系统网址、系统操作手册等内容，未经

允许不得随意向第三方透露和使用教师资格数据。落实好系统使

用人员备案管理要求和安全责任制，做好系统用户账号和密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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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确保系统安全。对因管理不当、玩忽职守造成资格证书、注

册贴损毁遗失，以及造成个人信息泄露的，将依法依纪依规追究

相关人员责任。

各地各校工作中遇到重要情况或问题，请及时报省教育厅教

师工作处和省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联系人：戎超，电话：

025-83758171。

省教育厅

2026年 3月 29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